
喀农发〔2025〕5 号

喀左县 2025 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对农用地膜使用和治理工

作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按照《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辽宁

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的通

知》（辽农科〔2024〕52号）、《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

于做好 2025年度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的预通知》（辽

农办农发〔2025〕129号）、《朝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的预通知》等文件要求，进

一步加强废旧地膜污染治理，有效防控农业面源污染，保障

粮食、蔬菜、耕地及生态环境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深入践行绿色发

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以改善耕地生态环境质量和促进农业绿

色发展为出发点，以试点为抓手，加强地膜生产、销售、使

用、回收等全过程管理。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作物、关键环

节、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完美激励约束机制，着力推广加

厚高强度地膜，有序推进，建立健全废弃地膜回收体系和监

督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耕地生态环境质量，构建政府主导、

市场主推和社会组织及农户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废弃农膜回

收利用体系。

（二）基本原则

坚持科学使用，合理减量。根据本地区实际合理使用地

膜产品，强化区域性适用产品、关键技术、典型模式推广，

推进减量替代，加强地膜使用控制，避免非标地膜滥用。

坚持典型引领，试点带动。采取试点先行与典型推广相

结合方式，集中打造一批试点典型区，发挥辐射带动效应，

稳步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

坚持农民自愿，综合施策。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农

民自愿原则，分步循序组织实施，逐步加大推广应用面积。

结合当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种植习惯和地膜使用特点，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区域、分作物明确工作目标、实施

重点和支持政策，稳妥有序推进。

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调

动地膜生产销售企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回收利用企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方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地膜污染

防治工作，推动地膜供应企业参与废旧地膜回收，完善废旧

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二、基本情况

2024年我县耕地面积 101万亩，基本农田 87万亩，全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79万亩，设施蔬菜大棚 4.59万亩，露

地菜 2.54万亩。粮食、设施蔬菜产业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

产业，种植作物以玉米、杂粮、黄瓜、番茄、尖椒、大白菜

为主。

覆膜作物主要为：大田玉米、高粱、谷子和露地蔬菜；

保护地设施农业黄瓜、番茄、辣椒等作物。

覆膜方式分全膜覆盖和半膜覆盖两种。

三、基础条件

通过 2019年以来地膜使用情况调查的情况看，我县每

年的作物覆膜面积基本维持在 3-5万亩左右。其中，保护地

设施蔬菜 2万余亩，其余为大田作物，重点围绕保护地设施

蔬菜兼顾大田作物开展此项工作。

四、明确实施的必要性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下大力气治理“白色污染”的要

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导向，聚

焦重点区域、重点作物、关键环节，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大力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稳妥有

序推进，加快构建废旧地膜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提升地膜使



用回收治理水平。

按照省市文件以及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1号文件精神，中

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全省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部

署培训会议等有关要求,合理规范使用地膜产品，强化区域性

适用产品、关键技术和典型模式等推广，加快推进减量替代，

加强地膜适用控制，避免地膜滥用。着力解决好农村“土壤

留残膜、埂沟堆废膜、树枝挂飞膜、烧膜放毒气”等白色污

染突出问题。

五、试点作物及方式

试点作物为大田覆膜的玉米、高粱、大豆等；设施农业

主要作物为蔬菜。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对实施项目统一进行

招投标，补贴资金直接对中标企业进行补贴，同时降低企业

供应地膜的使用成本，保证低于 0.01mm地膜亩使用量的市

场价格 10—15元左右。企业中标后支付 30%左右的预付款，

其余款项按照当年实际验收合格亩数支付补贴资金，待项目

全部实施完毕验收合格后结清补贴款项。

六、任务目标

按照省厅要求，2024-2025年在全县推广应用 0.012mm

以上加厚高强度地膜 1.04万亩，2025-2026年推广应用

0.012mm以上加厚高强度地膜 0.53万亩，到“十四五”末期，

推动全县地膜回收率达到 85%以上，农田地膜残留量实现零

增长。逐步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治理有效的地膜使用

回收利用工作机制。

七、重点工作



（一）科学推进加厚高强度地膜应用

针对大田玉米、设施蔬菜等主要覆膜作物，支持推广使

用 0.012mm以上加厚高强度地膜，从源头保障地膜的可回收

性。加厚高强度地膜产品标称厚度和覆盖使用时间、力学性

能等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13735-2017)中 I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产品标称厚度

不小于 0.012mm，有效覆盖使用时间不低于 180天，且使用

后最大拉伸负荷、断裂标称应变等力学性能指标不小于初始

值的 50%，使用数量不小于 6公斤，覆盖面积不低于 535平

方米，覆盖率不低于 80%。保障地膜使用后能够有效回收。

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以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不利

于作物生长和有害土壤的助剂，总灰分控制在 0.5%以内。

（二）加强地膜科学使用

各乡镇结合试点推广开展地膜覆盖适宜性评价，强化地

膜源头减量，推广地膜高效科学覆盖技术，推动通过抗旱品

种选育、种植结构调整、一膜多用、改进覆盖等方式，提高

地膜使用效率，降低使用强度。

（三）健全科学高效回收利用体系

县农业农村局加强与发展改革、工信、市场监管、生态

环境、供销合作社等部门联动，充分依托供销社系统现有再

生资源回收网点，按照“定点回收、分类整理、集中转运、

无害化处理、公共财政扶持”的原则，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

逐步构建以旧换新、经营主体上交、第三方机构回收等多元

化回收机制，提升地膜资源化再利用能力。鼓励有条件地区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废旧地膜无害化处理。

（四）加强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

进一步加强科研生产，促进解决技术难点、突破产品堵

点，提高地膜技术、产品和设施装备的质量水平。加强与科

技、工信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大废旧地膜资源化利用所需的

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以及地膜覆盖有关配套农艺技术科

技攻关力度。加强地膜原材料、加工工艺和设备等方面创新

研究，提升地膜耐老化、增温保墒等性能，提高产品性价比。

加快高效适用的地膜机械化回收机具工程化攻关。支持企业

加强产品研发，鼓励引导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农业企

业等积极参与地膜产品及相关配套技术、装备研发、试点建

设等。

八、组织实施

（一）实施范围

2025年，计划在我县全域开展加厚高强度地膜试点推广

应用面积 1.57万亩。其中：2024年存量任务 1.04万亩，2025

年新增面积 0.53万亩。全年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田间应用试

验 500亩。县农业农村局经过比较，选定基础条件好，管理

规范、有一定规模和示范带动力的乡镇、村、试验示范基地、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此次试点推广的任务承担主体，开展

试点推广任务。

（二）补贴标准及支持重点

2025年加厚高强度地膜试点推广应用标准为中央财政

补贴 30元／亩，全生物降解地膜补贴 60元/亩。



（三）项目验收

年度试点推广应用任务实施完成后，要对项目实施及管

理情况进行验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县级自验。由县农业农村部门聘请专业机构和专家，

组成验收小组，对年度项目实施和管理情况进行自查，主要

核实项目实施方案落实情况、各类档案资料、项目资金使用

管理、地膜购买使用回收台账等，自查过程中可邀请同级财

政部门参加。形成自查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市局。

2、市级复验。市农业农村局接到县级自查报告后，组

织对试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复验。复验无异议后在官网进行

为期 5天的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补贴资金分配使用情

况、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及取得的成效等。公示无异议后将项

目核查验收报告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九、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县农业农村局成立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推进组，

协调推进此项工作。各乡镇街区政府要高度重视、高位推动，

建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及蔬菜站共同参与的

工作协调机制。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设施农业技术服部全力

配合做好此项工作，切实保障试点任务落实落地。

（二）强化资金规范使用和激励

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抓好补助资金落实工作，定

期调度和报送资金使用进度。保障资金规范使用，采用适当

形式公示补贴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要创新支持方



式，强化年度实施结果应用，建立激励机制，加快推进地膜

科学使用回收。

（三）加强监督管理

市农业农村局将对项目年度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和

监督。采取县级自查、市级全面核查的方式进行。对工作不

力、项目实施滞后的乡镇适时进行通报。请各乡镇高度重视，

高位推动，务必按时保质完成承担的年度指标任务。严禁虚

报面积套取资金和使用非达标地膜骗取资金，尤其杜绝供膜

企业提供非达标地膜。

（四）强化政策完善落实

各乡镇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支持废旧地膜回收加工企

业按照规定享受金融、用地等优惠政策。要认真落实《关于

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

告 2021年第 40号）等文件要求，对符合规定从事再生资源

回收、销售利用废农膜生产相关产品的，支持其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减轻企业等主体负担。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加大对

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扶持力度。

（五）提升地膜机械化回收率

立足提升地膜厚度、强度以及机械化捡拾比例的要求，将

先进适用的地膜回收机具按程序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种类范围，将地膜回收作为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必须环节，有

效调动回收利用积极性，全面推进地膜回收机械化。

（六）强化宣传引导



各地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总结适宜本地区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认真做好地膜科学

使用回收宣传策划和组织工作，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

广播电视和明白纸等媒介，广泛组织开展宣传培训活动，提

高农户科学使用和回收地膜的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良好氛围。

联系人：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能源环保服务部

金 浩 15142118566

附 件：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推进组

喀左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 3月 12日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推进组

组 长：浦晓军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邢 杰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金 浩 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能源环保服务部部长

冯树成 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设施农业技术服部

部长

冀光宏 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能源环保服务部高

级农艺师

相琳琳 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党群工作部高级农

艺师

杨舒广 县农业示范繁殖农场高级农艺师

王 锐 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设施农业技术服务

部农艺师

李宏秋 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设施农业技术服务

部正高级农艺师

李振宇 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设施农业技术服务

部农艺师

徐文勇 白塔子镇蔬菜站站长

孙永德 草场乡蔬菜站站长

卜伟利 大城子街道蔬菜站站长

林 立 大营子乡蔬菜站站长



李 奎 东哨镇蔬菜站站长

暴国兴 公营子镇蔬菜站站长

李树昕 官大海管理区蔬菜站站长

王永强 坤都营子乡蔬菜站站长

侯静波 老爷庙镇蔬菜站站长

刘爱民 利州街道蔬菜站站长

黄福志 六官营子镇蔬菜站站长

白 鹿 南公营子镇蔬菜站站长

刘海峰 平房子镇蔬菜站站长

王云明 山嘴子镇蔬菜站站长

王宏达 十二德堡镇蔬菜站站长

季海涛 水泉镇蔬菜站站长

王福权 卧虎沟乡蔬菜站站长

林江涛 兴隆庄镇蔬菜站站长

张宏军 羊角沟镇蔬菜站站长

伞学江 尤杖子乡蔬菜站站长

邹吉雪 中三家镇蔬菜站站长

孙明星 甘招镇蔬菜站站长

付秀会 甘招镇蔬菜站正高级农艺师

张琳琳 甘招镇蔬菜站高级农艺师


